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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86        证券简称：科达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8-112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施方式调

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实施方式调整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基本情况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科达股份”）向

张耀东、苟剑飞、霍尔果斯智诺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智诺投资”）、北京易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合称“交易对方”）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北京智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阅网络”）90%股权，

同时向不超过 10 名的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 

2016 年 7月 15 日，科达股份、交易对方与智阅网络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2016年 10月 30日，科达股份、交易对方与智阅网络签署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以下合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2016年 7月 15日，科达股份与张耀东、苟剑飞、智诺投资签署《盈利补偿协议》，

并分别于 2016年 10 月 30日、2016年 11月 17日签署《<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

协议》（与《盈利补偿协议》以下合称“《盈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2017 年 3月 14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本次交易的核准批复文件。 

（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施情况 

2017年 4月 14日，智阅网络已完成股东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截至 2017

年 4 月 27 日，科达股份因本次交易向张耀东、苟剑飞合计发行的 17,165,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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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人民币 A股普通股股票已完成登记手续。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协议》

及其补充协议，2017 年 4月 18日及 2017年 9月 15日，公司已向交易对方分别

支付第一期及第二期现金对价。截至本公告发布日，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公司仍需向交易对方支付相应剩余现金对价；根据《盈

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张耀东、苟剑飞、智诺投资仍需履行相应业绩承诺

及补偿义务。 

（三）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本次重组之交易对方智诺投资系由张耀东、苟剑飞于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口

岸出资设立，其中张耀东出资 441.175万元，占比 88.235%，苟剑飞出资 58.825

万元，占比 11.765%。因智诺投资拟进行解散清算程序并办理注销登记，为本次

交易之目的，经各方审慎考虑并友好协商，同意智诺投资将其在《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盈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项下的权

利义务全部无条件转移予青岛歌者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青

岛歌者”）。青岛歌者系由张耀东、苟剑飞于 2018年 9月 14日设立，其中张耀东

出资 441.175 万元，占比 88.235%，苟剑飞出资 58.825万元，占比 11.765%。由

于智诺投资与青岛歌者合伙人出资结构及出资比例一致，因此本次实施方式的调

整并未导致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及方案发生变更。 

公司已于 2018 年 10 月 25 日与张耀东、苟剑飞、霍尔果斯智诺股权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易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智阅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青岛歌者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与张耀东、苟剑飞、霍尔果斯智诺股权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青岛歌者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签署《<盈利补偿

协议>之补充协议三》。 

二、青岛歌者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青岛歌者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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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85MA3N8CKB73 

成立时间 2018年 9月 14日 

认缴出资额 500万元 

主要经营场所 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夏格庄镇姜夏路 73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张耀东 

经营范围 

财务信息咨询（不含代理记账）、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

信息咨询（不含金融、证券、期货、保险业务，不含劳务及

中介），会议服务（不含餐饮和住宿）。（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出资结构 

青岛歌者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张耀东 普通合伙人 441.175 88.235 

2 苟剑飞 有限合伙人 58.825 11.765 

合计 500.00 100.00 

（三）最近三年业务发展情况 

青岛歌者成立于 2018年 9月 14日，尚未开展实际业务。 

三、协议主要内容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1、协议主体 

甲方：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张耀东、苟剑飞、霍尔果斯智诺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易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丙方：北京智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丁方：青岛歌者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2、主要条款 

（1）各方同意，智诺投资将其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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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补充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无条件转让予丁方。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项下的权利、利益和义务均由丁方承

接，丁方作为协议主体继续履行上述协议，智诺投资不再享有任何权利、获得任

何收益及承担任何义务。 

（2）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截至本协

议签署日，甲方尚需自标的资产 2017 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现金对价的 10%、自标的资产 2018 年度的《专项审核报

告》及标的资产本次交易的《减值测试报告》出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

支付现金对价的 10%。如业绩承诺方根据《盈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届时应

承担补偿义务，则应在其履行补偿义务后支付该款项。 

根据本次权利义务转让的安排，智诺投资根据上述安排应取得的现金对价及

作为业绩承诺方应履行的补偿义务，都将由丁方承接及承担。 

（3）各方确认，本协议及本次权利义务转让事宜，系各方真实意思之表示，

不存在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等情形。 

（4）各方确认，本次权利义务转让不影响各方依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已经履行部分的法律效力，包括标的资产过户、上

市公司股份发行及部分现金对价支付。 

各方进一步确认，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各方已完全适当履行《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项下各阶段相应义务，不存在任何违约事

件或未决事项，亦不存在任何争议、纠纷、违约、诉讼仲裁或索赔主张。  

（5）各方确认并同意，智诺投资无需就本次权利义务转让向协议其他方承

担任何违约或赔偿责任，因本次权利义务转让而发生的所有费用由其自身承担。 

（6）各方同意，各方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并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协助

本次权利义务转让的相关事项尽快完成，包括不限于配合甲方就本次权利义务转

让履行相关程序、进行信息披露等。 

（二）《<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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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协议主体 

甲方：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张耀东、苟剑飞、霍尔果斯智诺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丙方：青岛歌者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2、主要条款 

（1）各方同意，智诺投资将其于《盈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项下的权

利义务无条件转让予丙方。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盈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

议项下的权利、利益和义务均由丙方承接，丙方作为协议主体继续履行上述协议，

智诺投资不再享有任何权利、获得任何收益及承担任何义务。 

其中，智诺投资于《盈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项下应履行的盈利补偿义

务，现由丙方承接和承担。 

（2）各方确认，本次权利义务转让事宜，系各方真实意思之表示，不存在

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等情形。 

（3）各方确认，本次权利义务转让不影响各方依据《盈利补偿协议》及其

补充协议已经履行部分的法律效力，包括标的公司已实现的 2016年度业绩承诺。 

各方进一步确认，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各方已完全适当履行《盈利补偿协

议》及其补充协议项下各阶段相应义务，不存在任何违约事件或未决事项，亦不

存在任何争议、纠纷、违约、诉讼仲裁或索赔主张。  

（4）各方确认并同意，智诺投资无需就本次权利义务转让向协议其他方承

担任何违约或赔偿责任，因本次权利义务转让而发生的所有费用由其自身承担。 

（5）各方同意，各方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并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协助

本次权利义务转让的相关事项尽快完成，包括不限于配合甲方就本次权利义务转

让履行相关程序、进行信息披露等。 

四、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8 年 10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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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施方式调整的议案》。 

关于此事项审议程序的合规、合法性，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

意见和独立意见，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科达股份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施方式调整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科达股份独立董事关

于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五、上网公告附件 

（一）科达股份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施方式调

整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二）科达股份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报备文件 

（一）科达股份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二）科达股份第八届监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